
 

 

中俄商务：俄罗斯《合同法》的五个要点 

随着消费者市场与技术市场的不断发展，俄中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稳步发展。

合作涉及商品销售、信息技术与硬件、能源、石油与天然气等领域。曾经预言

的合作发展之势，业已成真。 

但随着中俄之间贸易活动的深入发展，贸易纠纷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与此有关

的法律逐步完善。合作双方意识到，对于国内法规的深刻理解是建立长期互信

合作关系的关键。众所周知，思维模式与文化差异可能对交易产生不利影响；

但是一旦克服这种差异，（相关贸易数据已证明）其成效将会远超预期。 

与中国《合同法》一样，俄罗斯《民法典》也是针对合约关系进行规约。后者

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入自身特点，但是仍然根植于欧洲的法律理念。下文所述

的要点，将帮助读者理解法律方面的实务操作与俄罗斯的法律文化。 

要点一： 通讯方式 

合同构件至关重要，因为广义上的合同不仅包括双方最初签署的合同，也包括

其日后的各项修改。此外，如涉及主合同，往往还包括在主合同基础上给出的

进一步的说明或者下达的订单。一旦签署合同，双方即须简化沟通流程，并且

统一沟通方式。因此，沟通方式的选择尤为重要。 

跨国交易中，选择多种通讯方式是上佳之选，通过书面换函能加快沟通速度，

完成部分手续。但在许多案例中，双方约定采用电子通讯方式；但是在俄罗斯

法律框架中，应该谨慎选用电子通讯方式。 

根据俄罗斯的法院实践，各类电子手段均可作为证据被法院采信。但是，必须

确认相关收件人。此外，最好由合同当事方直接通过电子邮件沟通，因为法院

不会承认发自或收自未知收件人（即：如使用的收件人地址未表明相关方业务

通讯的地址）的电子邮件。 

此外，必须列明双方授权代表人。如果交易结构复杂，需要不同专业人士作出

各种决定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最后，请注意在通讯中明确规定营业日，因为俄罗斯与中国的节假日可能影响

交易进程。 

要点二：选择法律  

俄罗斯《民法典》允许双方选择适用于整个或部分合同的法律。如果双方未在

合同中规定适用法律，则该合同应受与交易联系最紧密国家（如，买卖合同中

的卖方、供货合同中的供应商、租赁协议中的出租方等所在国，参见俄罗斯

《民法典》第 1211 条规定）的法律管辖，并据之释义。  



选择俄罗斯法律作为适用法律，优劣并存。一方面，如果争议财产处于俄罗斯

境内，此举无疑将确保更快解决争议，因为在俄罗斯境内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

实属不易。另一方面，当事人应考虑俄罗斯法院形式主义的行事方式以及颇多

的陈旧商业观念；因此，实践表明，多项涉及违反诚信责任或保密事项的争议

无法顺利解决。 

与中国类似，俄罗斯的法律体系属于民法体系，隐含之意就是法院扮演消极的

角色，始终偏好表述明确（而非含蓄）的合同条款。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双方有权选择适用法律，但仍应适用部分俄罗斯法律项下

的强制性规定，如货物资质证明及质量方面的法定要求、卫生规定等。因此，

除在合同中约定选择法律以外，履行合同时，双方仍需考虑各类强制性规定。

此外，即便合同受俄罗斯法律管辖，仍然应在合同中纳入中国的强制性规定，

即：两种法律体系均应审慎考虑。 

要点三：混合合同  

俄罗斯与中国的民事法律均承认特定的合同（销售、供货、服务合同等），每种

合同均有其自身的特点。合同也可以规范混合性质的交易（例如，服务与代理

协议），在这种情况下，此类合同便属于混合合同。 

规范和终止混合合同有着不同规定，可能对混合合同的处理造成影响。俄罗斯

法律对于如何处理此类混合合同并无规定。 

例如，根据俄罗斯《民法典》，客户可以在终止之日通过向服务方支付实际产生

的服务开支而随时终止服务合同，而服务方仅可以通过向客户赔偿相关损失来

终止服务合同。 

至于代理合同，如果代理合同无固定期限，法律明确规定任何一方可以在任何

时间终止代理合同。某些情况下，服务与代理关系在合同上下文中密不可分，

为避免法院对两种关系适用不同规定，必须正确指出暗含关系，避免产生争议

与额外费用。 

如果牵涉不同类型的合同，争议可能涉及到责任和终止流程。如果法院决定对

合同不同部分适用不同规定，则双方的合约期望可能受到影响，而且有时当事

一方的不知情可能会被当事的另一方所利用。 

要点四: 保密 

保密是一个问题，原因在于俄罗斯法律并不完全认可暗含的保密承诺。因此，

在合同中订立保密承诺时，应表述明确、含意唯一。俄罗斯的法院仍然不愿意

对保密条款与条件进行广义解释；即便发现当事方有保密责任，法院仍倾向于

限制此类责任。保密责任本身难以证明，因其要求双方详细说明各项保密信息

及其载体的名单、内容、标记、收据、保存及返还等情况。 

遗憾的是，鉴于俄罗斯目前的法律发展情况，双方几乎无法避免地要面临繁冗

的保密条款。在重大交易中，建议另行签署独立的保密协议，对双方在交易中



涉及的所有保密问题进行规约。 

由于几乎无法借力于现有法律的规定，因此特别需要确保合同允许受影响一方

迅速反应，降低违反保密规定的风险。 

要点五：合同终止 

如上所述，单方面终止任一类型的合同时，可能须遵守《民法典》的特别规定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类规定适用于何方）。一般而言，订购服务或有权指挥的

一方单方面终止合同时，将会处于优势地位。 

在某些情况下，当一方构成法律所述的严重违约，可以单方面终止合同。此种

情况下，另一方可向法院申请终止合同，无须承担罚金。例如在供货合同中，

买方多次违反支付条款，或者供货商多次违反供货条款，均会构成严重违约。

但是，如果违约方及时对违约行为进行补救、并保证继续履行合同，则在此类

情况下，另一方不得终止合同。 

如果终止合同，事后发生的款项（即：合约结束后支付的款项）也常被讨论，

因为某些国家在下列情况下认可事后发生的款项：代理商或经销商曾与委托人

的客户协商合同，（除双方在代理或经销协议终止时的任何既有或未偿付的款项

须偿付以外）在代理或经销协议终止后签署或履行合同。但是俄罗斯就此制定

的规定相当模糊；对于事后发生的款项，必须在合同当中就此达成明确约定，

否则法院有可能拒绝认可这些款项（如：佣金或代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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